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有價證券上市審查準則補充規定第十七條、第二十九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七條 

  本準則第九條第一

項第九款所規定「董事會

有無法獨立執行其職

務」，係指不得具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 

一、擔任申請公司獨立董

事，有不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所訂之要

件者。 

二、擔任申請公司獨立董

事者，未於該公司簽訂輔

導契約當年度起進修法

律、財務或會計專業知識

每年達三小時以上且取

得「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

修推行要點」第六條第

一、二、四款訂定之進修

體系所出具之相關證明

文件。 

（以下略） 

第十七條 

    本準則第九條第一

項第九款所規定「董事會

有無法獨立執行其職

務」，係指不得具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 

一、擔任申請公司獨立董

事，有不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所訂之要

件者。 

二、擔任申請公司獨立董

事者，未於該公司簽訂輔

導契約當年度起進修法

律、財務或會計專業知識

每年達三小時以上且取

得「上市上櫃公司董事、

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第

六條第一、二、四款訂定

之進修體系所出具之相

關證明文件。 

（以下略）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董事

進修推行要點」法規名稱

異動，爰修正本條援引該

法規之名稱。 

第二十九條 

    本準則第二十八條

之八第六款所規定「董事

會有無法獨立執行其職

務」，係指不得具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 

第二十九條 

  本準則第二十八條

之八第六款所規定「董事

會有無法獨立執行其職

務」，係指不得具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 

修正理由同第十七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擔任申請公司獨立董

事，有不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所訂之要

件者。 

二、擔任申請公司獨立董

事者，未於該公司簽訂輔

導契約當年度起進修法

律、財務或會計專業知識

每年達三小時以上且取

得「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

修推行要點」第六條第

一、二、四款訂定之進修

體系所出具之相關證明

文件。 

（以下略） 

一、擔任申請公司獨立董

事，有不符合「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所訂之要

件者。 

二、擔任申請公司獨立董

事者，未於該公司簽訂輔

導契約當年度起進修法

律、財務或會計專業知識

每年達三小時以上且取

得「上市上櫃公司董事、

監察人進修推行要點」第

六條第一、二、四款訂定

之進修體系所出具之相

關證明文件。 

（以下略）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審查有價證券上市作業程序第七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審查作業程序 

  （一）承辦人員於接

受分配之股票上市案後，

應完成下列查核程序： 

（第1至5略） 

6.會計師簽證作業及財

務報告： 

調閱會計師永久性檔案，

最近年度之內部會計控

制制度工作底稿及最近

三年度查核工作底稿，覆

核會計師填製之「會計師

簽證作業覆核表」（附件

五）視其是否依照審計準

則230號「查核書面紀

錄」、審計準則315號「辨

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

風險」、「會計師受託查

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

其他相關規定等辦理，摘

錄或影印其重要紀述或

不尋常事項，檢視最近三

年度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附註及重要會計項目明

細表，並確定申請公司財

務報表之內容均符合主

管機關訂頒之各業別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於

第七條 審查作業程序 

  （一）承辦人員於接

受分配之股票上市案後，

應完成下列查核程序： 

（第1至5略） 

6.會計師簽證作業及財

務報告： 

調閱會計師永久性檔案，

最近年度之內部會計控

制制度工作底稿及最近

三年度查核工作底稿，覆

核會計師填製之「會計師

簽證作業覆核表」（附件

五）視其是否依照審計準

則230號「查核書面紀

錄」、審計準則315號「辨

認並評估重大不實表達

風險」、「會計師查核簽

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其他

相關規定等辦理，摘錄或

影印其重要紀述或不尋

常事項，檢視最近三年度

會計師查核報告書、附註

及重要會計項目明細表，

並確定申請公司財務報

表之內容均符合主管機

關訂頒之各業別財務報

告編製準則編製，於「會

配合主管機關修正「會計

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

表規則」法規名稱，爰修

正本條援引該法規之名

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會計師簽證作業覆核

表」本公司意見欄內加註

意見，如有本公司「對初

次申請股票上市案簽證

會計師查核缺失處理辦

法」規定情事，應提請經

理部門或有價證券上市

審議委員會決議通過後，

據以執行。 

（以下略） 

計師簽證作業覆核表」本

公司意見欄內加註意見，

如有本公司「對初次申請

股票上市案簽證會計師

查核缺失處理辦法」規定

情事，應提請經理部門或

有價證券上市審議委員

會決議通過後，據以執

行。 

（以下略）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審查外國有價證券上市作業程序第四條之一修正條文

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之一 

  本公司承辦人員於

受理外國發行人申請股

票第一上市案件後，應就

申請書件及其附件，暨外

國發行人、證券承銷商、

會計師及律師提供之其

他資料進行書面審查： 

（一）審查要點： 

1.（略） 

2.會計師查核或核閱報

告： 

 （第(1)至(2)略） 

（3）查核報告意見段或

核閱報告結論段應敘明

外國發行人所採用之會

計原則及所採用會計原

則與主管機關訂頒之各

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之差異情形與附註索引；

並應分別載明業依我國

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

務報表規則及會計師服

務案件準則查核或核閱。 

（以下略） 

第四條之一 

  本公司承辦人員於

受理外國發行人申請股

票第一上市案件後，應就

申請書件及其附件，暨外

國發行人、證券承銷商、

會計師及律師提供之其

他資料進行書面審查： 

（一）審查要點： 

1.（略） 

2.會計師查核或核閱報

告： 

（第(1)至(2)略） 

（3）查核報告意見段或

核閱報告結論段應敘明

外國發行人所採用之會

計原則及所採用會計原

則與主管機關訂頒之各

業別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之差異情形與附註索引；

並應分別載明業依我國

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

表規則及會計師服務案

件準則查核或核閱。 

（以下略） 

配合主管機關修正「會計

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

表規則」法規名稱，爰修

正本條援引該法規之名

稱。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證券承銷商辦理股票初次申請上市案之評估查核程序

第六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六、財務狀況： 

（第(一)至(三)略） 

(四)轉投資事業及重大

投資案： 

1.發行公司及其各子公

司（包括母子公司間交易

事項）轉投資事業之概

況： 

（第(1)至(4)略） 

（5）發行公司申請上市

會計年度或最近一個會

計年度其子公司符合會

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

報表規則第三條第二項

或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

金融機構財務報表相關

規定第五條之重要子公

司標準之一者，承銷商應

派員實地輔導及評估其

內部控制執行情形。對於

符合前開標準之重要子

公司，承銷商應另就其內

部控制制度實施情形執

行下列評估查核程序： 

（以下略） 

六、財務狀況： 

（第(一)至(三)略） 

(四)轉投資事業及重大

投資案： 

1.發行公司及其各子公

司（包括母子公司間交易

事項）轉投資事業之概

況： 

（第(1)至(4)略） 

（5）發行公司申請上市

會計年度或最近一個會

計年度其子公司符合會

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

規則第二條之一第二項

或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

金融機構財務報表相關

規定第五條之重要子公

司標準之一者，承銷商應

派員實地輔導及評估其

內部控制執行情形。對於

符合前開標準之重要子

公司，承銷商應另就其內

部控制制度實施情形執

行下列評估查核程序： 

（以下略） 

配合主管機關修正「會計

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

表規則」法規名稱及條

次，爰修正本條援引該法

規之名稱及條次。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初次申請有價證券上市公開說明書應行記載事項準則

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風險評估事項（補充

公開說明書記載事項準

則第九條之規定）： 

一、發行公司於最近一個

會計年度或申請上市會

計年度內，其子公司符合

會計師受託查核簽證財

務報表規則第三條第二

項及會計師受託查核簽

證金融機構財務報表相

關規定第五條規定之重

要子公司標準之一者，應

增列該子公司之風險事

項說明。 

（以下略） 

第六條 

  風險評估事項（補充

公開說明書記載事項準

則第九條之規定）： 

一、發行公司於最近一個

會計年度或申請上市會

計年度內，其子公司符合

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

表規則第二條之一第二

項及會計師受託查核簽

證金融機構財務報表相

關規定第五條規定之重

要子公司標準之一者，應

增列該子公司之風險事

項說明。 

（以下略） 

配合主管機關修正「會計

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

表規則」法規名稱及條

次，爰修正本條援引該法

規之名稱及條次。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對初次申請股票上市案簽證會計師查核缺失處理辦法

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會計師執行初次申

請股票上市公司申請上

市時所檢送之財務報告

之查核或核閱工作及內

部控制制度審查報告或

財務預測之確信工作，經

發現有下列缺失之情事

者，本公司得對會計師為

第三條規定之處置： 

（第一至二款略） 

三、未依會計師受託查核

簽證財務報表規則或會

計師服務案件準則執行

查核或核閱工作者。 

（以下略） 

第二條 

  會計師執行初次申

請股票上市公司申請上

市時所檢送之財務報告

之查核或核閱工作及內

部控制制度審查報告或

財務預測之確信工作，經

發現有下列缺失之情事

者，本公司得對會計師為

第三條規定之處置： 

（第一至二款略） 

三、未依會計師查核簽證

財務報表規則或會計師

服務案件準則執行查核

或核閱工作者。 

（以下略） 

配合主管機關修正「會計

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

表規則」法規名稱，爰修

正本條援引該法規之名

稱。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對第一上市公司、創新板第一上市公司上市後管理作

業辦法第十一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一條 

    實質審閱財務報告

或財務預測期間若有必

要時，應洽請簽證會計師

表示意見並得調閱會計

師之相關工作底稿，因第

九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五

目列為必要受查公司者，

應調閱會計師之相關工

作底稿，查明簽證會計師

是否依照會計師受託查

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暨

會計師服務案件準則辦

理。 

（以下略） 

第十一條 

    實質審閱財務報告

或財務預測期間若有必

要時，應洽請簽證會計師

表示意見並得調閱會計

師之相關工作底稿，因第

九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五

目列為必要受查公司者，

應調閱會計師之相關工

作底稿，查明簽證會計師

是否依照會計師查核簽

證財務報表規則暨會計

師服務案件準則辦理。 

 

（以下略） 

配合主管機關修正「會計

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

表規則」法規名稱，爰修

正本條援引該法規之名

稱。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

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第一至二項略） 

本處理程序所稱重

要子公司，係指符合會計

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

表規則第三條及會計師

受託查核簽證金融機構

財務報表相關規定第五

條規定之重要子公司。 

（以下略） 

第二條 

（第一至二項略） 

本處理程序所稱重

要子公司，係指符合會計

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

則第二條之一及會計師

受託查核簽證金融機構

財務報表相關規定第五

條規定之重要子公司。 

（以下略） 

配合主管機關修正「會計

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

表規則」法規名稱及條

次，爰修正本條援引該法

規之名稱及條次。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審閱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作業程序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

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實質審閱財務報告

或財務預測期間若有必

要時，應洽請簽證會計師

表示意見並得調閱會計

師之相關工作底稿，因第

四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五

目列為必要受查公司者，

應調閱會計師之相關工

作底稿，查明簽證會計師

是否依照會計師受託查

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暨

會計師服務案件準則辦

理。 

（以下略） 

第六條 

    實質審閱財務報告

或財務預測期間若有必

要時，應洽請簽證會計師

表示意見並得調閱會計

師之相關工作底稿，因第

四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五

目列為必要受查公司者，

應調閱會計師之相關工

作底稿，查明簽證會計師

是否依照會計師查核簽

證財務報表規則暨會計

師服務案件準則辦理。 

 

（以下略） 

配合主管機關修正「會計

師受託查核簽證財務報

表規則」法規名稱，爰修

正本條援引該法規之名

稱。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董事會設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第二

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略） 

    公司治理主管除初

任者應自擔任此職務之

日起一年內至少進修十

八小時外，每年應至少進

修十二小時；其進修範

圍、進修體系及其他進修

事宜，參照上市上櫃公司

董事進修推行要點規定

辦理。 

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略） 

    公司治理主管除初

任者應自擔任此職務之

日起一年內至少進修十

八小時外，每年應至少進

修十二小時；其進修範

圍、進修體系及其他進修

事宜，參照上市上櫃公司

董事、監察人進修推行要

點規定辦理。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董事

進修推行要點」法規名稱

異動，爰修正本條援引該

法規之名稱。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四十條、第五十條修正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條 

    董事會成員宜於新

任時或任期中持續參加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修

推行要點所指定機構舉

辦涵蓋公司治理主題相

關之財務、風險管理、業

務、商務、會計、法律或

企業社會責任等進修課

程，並責成各階層員工加

強專業及法律知識。 

第四十條 

  董事會成員宜於新

任時或任期中持續參加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

人進修推行要點所指定

機構舉辦涵蓋公司治理

主題相關之財務、風險管

理、業務、商務、會計、

法律或企業社會責任等

進修課程，並責成各階層

員工加強專業及法律知

識。 

配合「上市上櫃公司董事

進修推行要點」法規名稱

異動，爰修正本條援引該

法規之名稱。 

第五十條 

  董事會成員宜於新

任時或任期中持續參加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進修

推行要點所指定機構舉

辦涵蓋公司治理主題相

關之財務、風險管理、業

務、商務、會計、法律或

企業社會責任等進修課

程，並責成各階層員工加

強專業及法律知識。 

第五十條 

  董事會成員宜於新

任時或任期中持續參加

上市上櫃公司董事、監察

人進修推行要點所指定

機構舉辦涵蓋公司治理

主題相關之財務、風險管

理、業務、商務、會計、

法律或企業社會責任等

進修課程，並責成各階層

員工加強專業及法律知

識。 

修正理由同第四十條。 

 


